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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正义问题作为当代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不同的政治哲学家对其进行了讨论。英国政治哲学家戴维·米

勒以一种多元主义的正义论方式扩充了对正义问题的考察。国内学术界对米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

向：市场社会主义、多元社会正义论、全球正义。本文跟随国内学术界探讨的方向，对国内研究戴维·米

勒多元正义和全球正义两个方向的状况进行梳理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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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ssue of justice, as the core issue of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has been discussed by 
different political philosophers. British political philosopher David Miller expanded his examination 
of justice issues in a pluralistic theory of justice. The research on Miller in the domestic academic 
community mainly focuses on three directions: market socialism, pluralistic social justice, and global 
justice. This article follows the direction of research in the domestic academic community and reviews 
and summarizes the status of research on David Miller’s diverse justice and global justic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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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术梳理 

戴维·米勒作为英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他的多元主义正义论对当前正义问题作出了进一步的扩展。

目前，国内学术界研究米勒的思想主要集中在市场社会主义、多元主义正义论和全球正义三个方面。 
在中国知网可查询的数据中，国内学术界最早对米勒的关注是其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大部分研究市

场社会主义流派的理论都绕不开米勒的思想。自 2001 年米勒的代表作《社会正义原则》由应奇翻译为中

文，国内学术界逐渐发现米勒在正义思想方面的独特见解。《社会正义原则》一书中文版问世至 2015 年

前后，国内学界对米勒思想研究主要集中在其社会正义论方面。而 2016 年至今，对米勒思想的研究除了

社会正义论方面，较多集中于全球正义方面。 
国内学术界在探讨米勒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王元对“市场社会主

义”理论进行了系统的评述，认为社会主义完全可以与市场结合起来。段忠桥解释米勒所提出的“合作

制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应奇撰文介绍米勒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正义原则，并翻译米勒的重要著

作《社会正义原则》。 
在探讨米勒的多元社会正义思想方面，国内研究呈现出四个方向：1) 大多数学者如王桂艳、龚群和

王广、杨峻岭、牟海侠等人，主要从米勒所划分的三种人类基本模式和三种正义原则的对应关系，以及

从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方面探讨如何实现社会正义的问题。2) 王韬洋从环境正义中的环境善物角度引入

米勒的社会正义，为国内环境正义和环境哲学的相关研究提供理论支持。3) 另有学者将米勒的社会正义

思想置于比较视野。如张秀探讨迈克尔·沃尔泽与米勒正义理论的思想异同。她认为二人均从诠释学的

角度思考正义，且以多元视角看待世界。而在正义分配的出发点上，沃尔泽从社会物品的角度探讨正义

理论，米勒主张从具体的社会情境中考察基础性的正义原则。苏磊则从社会正义原则、社会正义的主题、

社会正义的边界以及结果和程序方面对比米勒与罗尔斯的社会正义理论。4) 还有学者从马克思正义观的

视角考察米勒的社会正义原则，如牟海侠、苏磊、张秀等人，认为米勒的社会正义理论忽视了阶级和等

级社会、生产关系等方面，导致米勒的正义理论无法取得现实实践。 
在米勒的全球正义思想方面，国内学者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1) 米勒反对全球平等主义的立场。2) 米

勒坚持基本的人权底线原则。3) 米勒强调民族权利和民族责任。王洁认为利用米勒的全球正义理论，对

我国处理外交关系具有积极价值，同时能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提供理论支撑，并且还能为我

国处理国内发展与国际援助关系问题提供宝贵的理论思考。 
米勒认为国内和国际应当运用不同的社会正义原则，在国内坚持社会主义多元论，国际则坚持基本

人权底线原则和民族责任原则。国内学者普遍认为米勒所持有的二元正义论观点存在着矛盾。杨通进认

为米勒持有的观点无法解决不同正义原则和不同正义义务之间的冲突。吴楼平、姜丽、夏昌武等人也认

为国内和国际应用不同的原则，米勒实际上肯定了某种形式的全球平等主义，因而其所提出的全球正义

理论会陷入道德情境主义和道德普遍主义的困境，以及个体责任和集体责任之间的矛盾中。姜丽、夏昌

武提出解决米勒的社会主义和全球正义的矛盾的现实途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多元社会正义思想 

戴维·米勒的社会正义理论中吸收了罗尔斯设计的“良序社会”，并继承了罗尔斯“重叠共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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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设。不过，米勒认为不存在适用所有情境的普遍原则，罗尔斯利用抽象概念的方法研究社会正义，把

正义问题从具体个案中抽离，使其构造充满了抽象色彩。 
米勒通过三个理论预设确定社会正义的范围，将正义原则的范围置于一个有边界和确定社会成员的

封闭社会系统中。在这个系统中有一套被人们普遍认可的制度，能够使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达成普遍共识。

人们享有的社会资源、物品等是按照成员们赞成的方式进行分配，并且存在着一些相应机构，法律和经

济等手段规定人们的权利与义务，对社会制度进行调解。而“正是社会正义的适用环境限制了社会正义

理论扩展为一种全球正义理论的可能性，将社会正义原则适用于世界所有人或所有民族国家”[1] (p. 122)。 

2.1. 人类的关系模式及对应原则 

米勒不赞同罗尔斯等人认为存在一个普遍性意义上的正义原则适用于所有的社会情境。他同迈克

尔·沃尔泽一样都赞成对分配正义原则的适用范围划定界限，不同的社会情境下所遵循的正义原则是不

同的。不过，不同于沃尔泽从社会物品及意义中提出分配正义的方案，米勒密切关注适用社会正义原则

的社会情境，从“人类关系的模式”出发，通过分析人类三种基本的关系模式，考察不同模式下的正义

原则。并且他认为不同的分配原则依赖于处于哪种关系模式中。虽然人类的关系是多种多样且复杂的，

但是存在着三种基本的关系模式，即团结的社群、工具性联合体、公民身份联合体。三种关系也分别对

应三种正义原则，即按需分配、应得、平等。 
关于米勒的人类关系模式及对应原则，国内学者几乎都根据应奇所翻译米勒的《社会正义原则》一

书进行理解和探讨。而米勒关于这一部分的论述可谓是他社会正义理论的重中之重，是国内学者研究和

探讨的重点。 

2.1.1. 团结的社群及需要原则 
在团结的社群模式中，龚群认为：“米勒这一共同体概念，完全是麦金太尔所理解的共同体概念的

内涵”，并且认为米勒指出的古代村落和现代社会共同体出现形式的不同也是麦金太尔的观点[2] (p. 35)。
而牟海侠认为：“这种共同体近似于桑德尔意义上的‘情感的’共同体，共同体的情感是团结成员的纽

带，成员们有一致的利益及追求”[3] (p. 210)。也就是说，团结的社群以一种亲密关系为基础，成员之间

大多都拥有共同的信仰和文化、相互熟识等。这类关系模式所遵循的是按需分配，按照自身的能力满足

他人的需要。责任和义务以关系的亲疏程度来确定，越是与自己有亲密关系的人(特别是血缘关系)，能够

获得和提供的帮助需求也就越多。米勒实际上更倾向于家庭和小型宗教团体的共同体。而需要作为这种

亲密共同体的分配原则时，米勒所强调的相互信任和亲密度，会导致在一个民族伦理意义上的大尺度共

同体中，亲密关系难以建立[2] (p. 36)。 
需要由于是“主观”术语，且有满足了一人的需要而他人的负担增加的情况，以至于把它作为一种

正义原则遭受着广泛的怀疑。但是，米勒认为需要原则的关键在于作为社会正义的一个原则在分配资源

上所发挥的作用。 
“‘需要’，是所谓的‘内在的’需要，以及所谓‘无条件的’或‘基本的’需要，它指的是最低

限度的东西，这种需要本身并不是工具性的，而是目的性的”[4] (p. 143)。米勒不同于马克思在物质极大

丰富的条件下讨论需要，他从物质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讨论分配资源中应当如何运用需要原则。他分

析和比较了“严格优先性”和“治疗类选法”，认为两个方法都有缺陷，“严格优先性”忽略了处境较

差的人的正义需要，“治疗类选法”则相反。而这种分配观“实质上反映了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我们

无法达到十全十美的正义，而此时就应该通过比较和分析，采用使最终结果中的非正义最小化的分配政

策”[5] (p. 63)。 
米勒认为人们的需要与欲望之间应有区别。个人的需要应当由“共享的社会规范”确定。需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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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成为一种指导社会制度的社会原则。要有一项确定什么是人们需要什么是人们不需要的大家都同意

的一致标准。而所谓需要，它不是一种工具性的，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别的目的。需要是最低限度的必要

的东西。这里的必要性是指，所需要的东西中的必要性来自人类状况的一般事实，如人类需要喝水和食

物等。 

2.1.2. 工具性联合体及应得原则 
工具性联合体这种模式以商品为中介，通过合作生产产品和物品的买卖产生以经济性目的为主的联

系。市场是一种典型的工具性联合体。但是，除了经济关系外，还有为一些组织效力的工作群体，视工

作为获得私人利益和目标的手段，以及将工作内和他人的合作、联系视为实现私人目标的合作者，这类

工作群体也可以称为工具性群体。 
龚群从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视角探讨了米勒所说的工具性联合体的特性。黑格尔认为，在市

民社会中，每个人以自身为目的。但是他目的的达成要与他人发生关系。工具性联合体的最大特点也就

在于人人都为了达到自己的特殊目的，但是却离不开联合体，因为联合体为其提供了实现其私人目标的

场所[2] (p. 35)。这一联合体所遵循的正义原则是“应得”原则，当成员们的所得与其贡献相等时，正义

就得到实现。而这种“应得”和“贡献”的衡量标准是由联合体的目标和目的确定的。龚群还认为：“在

米勒的多元分配正义原则之中，米勒对应得概念的分析与辩护最为出色”。 
在国内学者的研究中可以发现，米勒的应得原则直接画等号的是贡献所得，当贡献的与所得的相等，

那么正义也就实现了。那么，如何确定贡献的标准或判断呢？米勒提出了三种应得的判断，即主要的、

次要的和假冒的。而只有前两种判断相结合，才能实现应得原则下的正义[5] (p. 63)。不过，米勒也意识

到应得的标准或判断会有困难，主要有生产互补性如何评估个人的贡献、薪酬的等级结构中如何确定个

人是否达到岗位要求和合适的职级等、每个人对联合体目标的不同看法。还有个人与联合体的关系，也

会对应得原则下的分配造成困难。米勒与诺齐克一样，把个人的天赋才能与运气也纳入个人应得中考虑。

不过龚群认为米勒的对罗尔斯的批评实际上重复了桑德尔对罗尔斯的批评[2] (pp. 36-37)。 
米勒承认了应得依赖于制度，并且制度能够赋予业绩成为应得的基础。但是他反对正义制度决定应

得，应得是从个人业绩(贡献)中来的。而龚群认为米勒所给出的论证实际上没有论证出“应得是前制度的”。

并且，米勒在看待环境运气与应得的关系中，认为不能如罗尔斯一样把天赋等自然资质排除在外，他在

论证的过程中认为应得的利益需要看申请者的难度以及运气影响是在人们可以控制的意义上。然而，这

样的论证无疑把“随机事件”的定义抛去。米勒认为若社会回收对一个人的培养成本，那么相当于取消

了天赋等偶然因素在业绩中的比重，然而米勒这一想法是把社会看作一个工具性联合体，而不认为社会

是一个合作的体系。而这样的工具性联合及应得原则，“没有为社会从平等方向进行调节留下任何出口”

[6] (p. 377)，这样也会造成工具性联合体的成员与平等公民身份的成员之间发生必然的冲突。 

2.1.3. 公民身份联合体及平等原则 
公民身份联合体通过法律确保公民的地位和身份，并且赋予公民基本的权利和义务。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以法律所赋予的公民身份连接，而最初的社会生产活动、情感的联系也为人们所认同的法律所遮盖。

这一联合体所遵循的正义原则是平等。获得了公民身份意味着，在联合体内获得了每个人都享有的同等

自由和权利。公民身份意味着一种平等的公民地位。公民的平等身份可以抵抗产生于市场经济中合法化

的不平等。 
米勒的平等原则是基于公民层面的，国家以法律等形式保障和要求了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和公民的

基本义务。在边界内获得了公民身份资格的公民在地位上都是平等的。牟海侠从米勒考察德性、实践和

正义的关系上，分析了什么是米勒所说的平等概念。德性的品质中有能从内在达到利于实践的好，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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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符合人类行为的相关准则。德性达到了这种实践的好的必要品质后，“实践的目标以一种与实质正义

相一致的方式被追求，与德性相联系的实践是自我包含的实践”[3] (p. 210)。实践检验成就的标准就是正

义实现的尺度，当人们以此种方式行动获得成就，并且得到了相等的报酬时，正义就实现了。 
龚群还指出，米勒的公民身份不仅是政治权利和自由权利的平等，并且还有向社会福利领域扩宽的

可能。米勒认为当有人的福利需要没有被满足时，则可以断言此人没有被当作公民得到公平对待。而这

里应注意，福利引出的需要与应得是由平等的内涵引出的，而非前两种关系模式下的原则。米勒引出福

利，这里隐含地为罗尔斯的补偿原则进行了辩护。因为罗尔斯的补偿原则就是为了保障某些公民的福利

需要[2] (p. 37)。 
米勒认为分配平等是无法完全实现的，因此，我们追求的平等应当是社会平等，是一种政治方面或

社会福利方面的平等[2] (p. 40)。但是，米勒忽略了“在一个分配领域存在严重不平等的社会中，高呼每

个社会成员都是地位平等的，无异于掩耳盗铃，自欺欺人”[7] (p. 223)。 
实际上，米勒认为三种关系模式可以覆盖社会的各个领域，那么相应的三个原则也并不是孤立的只

存在于某种特定的模式中。它们之间是可以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重叠的。米勒的人类关系模式及

对应原则较之前单一的正义模式来说具有创发意义。不同于自由主义正义理论中对个人的抽象理解，转

而立足于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个人主义立场，这为正义问题的研究拓展了方向。 

2.2. 正义的实现问题 

程序与结果问题的讨论是政治哲学中正义问题的重点内容。国内学者对米勒正义问题中程序正义和

结果正义的考察，仍围绕《社会正义原则》一书的内容进行讨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程序和结果的

定义，二是程序与结果的关系。 
程序与结果的角色在社会正义中往往被模糊和忽略，但是米勒却重视这两者的关系。在米勒早期的

《社会正义》中，他认为程序正义完全取决于结果正义，而在过程正义论以及实证研究结果的影响下，

米勒不得不考量独立于结果的程序。在其《社会正义原则》一书中，米勒的理论发展为混合型的正义论

[8] (p. 261)。 
米勒通过举例三种情况，深入探讨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的关系，他认为这两者存在着冲突，主要有

三种原因：认知错误、外在的背景条件形成不同的结果、多重程序相互交叉的结果[9] (pp. 216-217)。但

是如果社会中只考虑结果，或只考虑程序都是不可靠的。应当在社会评价中结果正义具有优先性，但是

也要保证程序正义。 
但是，米勒在用例子来说明程序与结果的冲突时，这些例子并不能表达程序正义与后果正义的冲突，

他必须更加“仔细探讨各种机制的相互影响以及他们各自对分配状态的影响”[8] (p. 259)。 
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追求了一方，另一方可能会有损害。也就是说，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是互相独

立的，程序正义并不一定带来结果正义。那么如果要使得程序与结果保持一致，那么应当需要四个原则：

平等、准确、公开和透明、尊严。总之，米勒的核心观点是结果正义和程序正义独立，坚持结果正义在

社会正义评价中的优先性，同时也要保证程序正义。 

2.3 米勒社会正义理论的局限 

对于米勒社会正义理论的批判大致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以马克思的视角，第二种是以语境主义的

视角。 

2.3.1. 以马克思的视角对社会正义批判 
这一方法以牟海侠、何霜梅、王桂艳、王广、杨峻岭等人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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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米勒对人类关系模式的划分，实际上忽略了阶级在现实中无法实现。“阶级才是划分社会群体的

根本依据，纵观人类社会历史，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等级划分都是社会的最

基本样态”[3] (p. 211)。因此，不能单从社会关系的划分入手，还应当看到社会关系背后的经济现实。“抛

开社会物质生产关系抽象地谈分配的正义和平等，其理论设计再美好也是幻想”[7] (p. 225)。以“应得原

则”为例，工人和资本家对其认识实际上是不同的。对于工人来说，他付出了劳动就应该得到相应的报

酬。资本家得到的酬劳是工人的剩余劳动价值所得，实际上并没有付出实质性的劳动，然而资本家却有

可能得到比工人多得多的报酬。同样运用了应得原则，却造成了结果上的不公平。 
2) 平等原则只是一种口号和精神寄托。米勒认为在公民身份联合体中的正义原则是平等。而马克思

认为资产阶级所提出平等理念实际上是一种口号而已，是人们为了逃离不平等状态的一种精神寄托。对

于实现人的政治解放而言，缺乏了现实的革命意义。而对具有公民身份的人进行平等的资源分配，这种

公民身份也包含了有能力却不劳动的人，遭到马克思批判。而这种未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会因为找

不到实现的具体路径而沦为一种理想的乌托邦。 
3) 米勒没有从生产的问题上考察社会正义原则。米勒的社会正义原则分配的是生活资料。但是马克

思认为分配不是事物的本质，生产方式决定了生活资料的分配。一定时期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决定了这

一时期的分配关系。“社会真正的基础和动力是社会生产而不是正义观念；是物质生产的发展决定正义

的内容”[4] (p. 147)。 

2.3.2. 以语境主义的视角进行批判 
这一方法以赵瑞林为代表。 
1) 根据语境确定的社会正义原则无法规制社会实践的外在标准。米勒认为正义原则可以在具体的语

境中加以确定。然而批评者认为，社会可以选择不同的形式，那么语境就可以不停地被修改和创造，这

就会使正义原则总是随着语境而改变以适用新的社会语境，因而无法成为一种规定制度的外在标准，使

语境主义沦为约定主义。 
2) 米勒经验性论证方法无法说明人类关系模式和其对应正义原则之间的必然性。米勒认为经验事实

可以说明正义原则可以从具体的特殊事实语境中产生。然而，批评者认为这种经验性的论证只是说明一

种描述性的事实，并不能用来说明人类关系模式与社会正义原则之间的必然性关系。 

3. 全球正义理论 

全球化的进程中，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联系越来越紧密。戴维·米勒对社会正义理论深刻分

析后，也探讨了全球正义的道路。他充分吸收了罗尔斯在《万民法》中反对世界主义全球平等的观点，

思索全球平等与正义的关系问题，考察世界主义的全球平等观点，构建其基于民族责任和权利、人权底

线的全球正义理论。 

3.1. 米勒对全球平等主义的批判 

批判全球平等主义是米勒全球正义理论的前提。他认为全球正义并不等于全球平等主义。要了解米

勒如何批判全球平等主义，首先要了解他关注了全球平等主义的哪些内容。 
王洁、林美卿、刘明明介绍了世界主义的类型。世界主义可分为道德世界主义和政治世界主义。前

者主张人类都服从于同一组道德法则，后者则主张每个人都服从于同一个有权力实施道德法则的政治权

威。而对于全球正义来说，政治世界主义明显不可能，而道德世界主义分为弱式和强式。弱式世界主义

要求给予世界上每个人平等的道德关怀，但在实际行动中可以有所偏倚。也就是弱式世界主义者既认同

我们对全世界人民都负有责任，又认为应当先满足本国同胞的特殊义务和责任，而强式世界主义者从“实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12397


吴旌熠 
 

 

DOI: 10.12677/acpp.2023.1212397 2443 哲学进展 
 

质性的意义上给世界上所有人以平等对待”[10] (pp. 54-55)。米勒显然更认同弱式世界主义的观点。 
吴楼平分析了贝茨、博格和斯蒂纳的全球资源平等的观念。认为其是通过资源转移的分配方法来调

节国家间的经济不平等。然而，世界主义者所主张的全球资源平等和全球机会平等，并不能消减国家文

化多样性和分配原则统一性之间的距离。原因在于“全球不平等当作社会非正义的直接根源，以至于将

缩小或消除不平等设定为政治哲学的首要认为，从道德平等直接跨向了经济的分配平等”[11] (p. 41)。而

不平等并非总是不正义的。 
米勒认为全球平等主义所遵循的原则是错误的，他们所提出正义原则是一种“政治乌托邦”，并且

使得平等变得遥不可及。米勒提出了两种反对理据：“标准”问题和“动力”问题。第一种“标准”问

题，米勒认为涉及的是“衡量资源或机会的分配能否达致公平正义的尺度问题”[11] (p. 41)。然而，由于

全球背景的复杂多样，并且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政治等差异巨大，很难找到确切的尺度衡量资源或机会

分配是否实现了公正。那么，平等无法作为基本的分配原则。第二种“动力”问题。人类的偶然性运气

和自我选择的能力会影响资源和机会的分配方式，而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等因素也会导致国

家间存在不平等。 

3.2. 全球正义的适用范围与责任主体 

全球正义不是国内社会正义简单在物理空间上扩展，即不是从国内疆界扩展至国际层面。以查尔

斯·贝茨、托马斯·博格为代表的世界主义者认为，罗尔斯在《正义论》提出的两个主要原则，平等的

基本自由原则和差别原则可以适用于全球层面，国内正义扩展至全球层面的正义。不过罗尔斯本人却拒

绝将其国内正义理论扩展至全球层面，并在《万民法》中阐述了反对世界主义全球平等的观点[12] (p. 17)。
而米勒也是从中得到启发，他认为国内正义和全球正义适用的背景条件不同，国内社会正义原则不能简

单地应用到国际层面。 
米勒的全球正义理论基本单元是民族国家。而民族国家是由共同的民族认同的公民组织成的。民族

国家具有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民族国家可以产生巨大的团结力量；第二个特征是民族国家内的各成

员拥有相似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可以在分配正义上达成广泛的共识；第三个特征是民族国家内通过法

律、行政等手段可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人们能够确信能受到公正对待。而这三个特征使适用于民族

国家的正义原则无法适用于全球层面。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与世界公民身份之间是有差异的。世界是由

不同的独立和相互联系的政治社群构建的，不同民族国家的背景条件是不同的[12] (p. 19)。那么，米勒所

认为的世界公民应当是什么样的呢？ 
杨通进对全球正义理论的人学基础进行了深度地阐述，对比探讨了罗尔斯和米勒所认为的全球公民

概念。罗尔斯意义上的公民是“具有普遍而共同的身份且具有平等价值的公民”[13] (p. 87)，所有人都应

受到同样的对待和保护。那么，国内正义中人是“自由而平等的(民族国家)公民”，在全球正义中人应当

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自由而平等的世界公民。而米勒的全球正义的出发点是具有不同身份的穷人和富人。 
米勒认为我们应当将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视为这样一种人群：一方面人需要帮助且脆弱的主体，另

一方面人又是具有责任能力的主体。米勒提出要在这立场中保持平衡，既展现出对穷人负有的责任，帮

助其过上最低限度的生活，另一面要将其视为能够承担行为的责任主体，而不是援助的被动接受者。米

勒的观点充分展现了对需要帮助人群的尊重。 
而米勒的共同体主义思想使其“在社会正义层面关注的是社会国家对个人的优先性和作用；国际层

面强调的是民族国家利益的至上性和优先性，拒绝世界主义的政治制度安排和平等至上的原则”[12] (p. 
20)。既然米勒强调国内正义和国际正义的应用背景差异，国内的社会正义原则无法适用全球正义原则，

那么他认为的全球正义原则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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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全球正义的原则 

米勒的正义原则虽然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上有所不同，但是在全球正义原则上米勒也采用多元论

的方式。他反对单一的标准考察正义分配原则。他认为在全球领域应当坚持民族责任原则和底线原则。 

3.3.1. 民族责任原则 
米勒从人的两重性上认为我们对人类同胞应当负有义务和责任。一方面，人既是需要帮助的脆弱存

在物，从人道主义角度我们应当有责任和义务帮助世界上贫穷国家的人过上最低限度的体面生活，不能

对贫穷国家的生活见死不救。另一方面，从人是能够自主选择并对自己的生活负责的行为者上引出了后

果责任原则和补救原则。后果责任意味着“我们对由我们的行为导致的收益和损失所负有的责任”，补

救责任意味着“我们不得不承担的消除伤害和痛苦的责任，当我们有能力这么做的时候”[14] (p. 229)。
米勒所提出的补救原则的主旨是关切世界上深受苦难所困的穷人[15] (p. 110)。而要对救援需要达到什么

样的程度呢？米勒考量全球正义时，还引入了底线原则。 

3.3.2. 底线原则 
底线原则是全球正义所追求的一组基本的人权。而基本人权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所有人能过上最低限

度的体面生活的需要，而“人权最好是诉诸所有人都共有的基本需要来加以理解和辩护”[14] (p. 38)，米

勒还列出了基本人权的清单包括但不仅限于“食物和水，衣服和居所，人身安全，医疗保健，教育，工

作和闲逸，迁徙、良心和表达的自由”[14] (p. 178)。不过，米勒也意识到，这种基本需要在实际情况中

并不是那么容易达到广泛的认同。 
姜丽、夏昌武认为：“米勒所主张消除全球严重贫困，满足全球范围内人们的基本需要，能够让所

有人获得最低限度的体面生活所需要的基本人权”是米勒所支持的“弱式世界主义”[12] (p. 20)。而王洁

认为，米勒指出的清单中迁徙自由不能派生出可以跨国移民的权利，他认为不受限制的移民并不属于人

权，这就为他控制移民入境埋下伏笔[15] (p. 110)。 

3.4. 米勒全球正义理论的局限 

3.4.1. 米勒对世界平等主义的批判不成立 
吴楼平和陈晓对米勒与世界主义的批判与反驳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总结。世界主义者认为起点平等

是首要的正义原则，只要个人和国家在获得初始资源时是平等的，而后个人选择以及国家选择虽然会导

致结果不平等，但并不代表不符合正义原则。此外，可以通过再分配原则将富裕国家的资源转移给贫穷

国家，帮助其获得平等的资源和机会，从而达到起点平等。米勒却认为，世界主义将个人层面的平等扩

展至国家层面是错误的，国家的发展水平往往是由集体决定的，个人并不对之负责。并且，再分配原则

容易造成“搭便车”的现象。 
陈晓认为，米勒对全球平等主义的批驳是不成立的，原因在于米勒的批驳有三个局限：第一个局限

是窄化了全球平等主义的定义，“认为平等本身具有内在价值属性，而将认为平等具有工具价值属性的

平等主义理论排除”[16] (p. 39)；第二个局限是在“标准”问题和“动力”问题上混淆了正义原则和可行

性原则间的区别；第三个局限是米勒利用民族自决来论证不平等结果的合理性，但是民族自决本身的合

理性有待考究，各国初始平等中通过民族自决产生的结果并不一定是正义的。 

3.4.2. 差异性身份不足以作为全球正义的出发点 
米勒不同于罗尔斯的世界公民的内涵，他划分穷人和富人作为讨论全球正义的出发点。杨通进认为

米勒在全球正义理论的人学基础上存在三个不足：① 他所提出的“人的观念”是一种描述性的观念，不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12397


吴旌熠 
 

 

DOI: 10.12677/acpp.2023.1212397 2445 哲学进展 
 

包含规范内涵，难以承担作为正义原则的出发点；② 米勒把“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中本应屏蔽掉

的差异身份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在立场上有所偏倚，无法实现公平；③ 米勒在提出全球正义原则之前

就认定民族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是合理的，这样先入为主的做法不够严谨[13] (p. 87)。 

3.4.3. 道德情境主义和普遍主义正义之间存在张力 
吴楼平认为，米勒的分配原则中，“人权作为全球分配的标准，所有人都负有保障人类权利的义务”

[11] (p. 46)。而从其中可以发现，维护基本的人权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义务，并且这种道德义务遵

循需要的分配原则。然而，这就与米勒的特殊性多元正义理论产生冲突。也就是说，米勒首先立足于的

是人们对他人都有援助义务的立场，然而却并没有为其赋予普遍的形式。但是这一立场明显会导向世界

平等主义所认为的道德价值是平等的。姜丽、夏昌武更是进一步认为，米勒“享有最低限度的基本人权

实际上认可了某种形式的全球平等主义，即米勒所支持的‘弱式的世界主义’”[12] (p. 22)。 

3.4.4. 偏袒界限不明，正义原则标准模糊 
对民族同胞的偏袒的界限不明，不同领域的正义原则的冲突没有调解标准。米勒认为在国内和国际

的正义原则应当保持独立。但是杨通进举例对米勒持有的观点进行怀疑。米勒认为国家和国内两个领域

应当持有不同的正义原则。但是，一个跨国公司持有的应该是应得原则，而在一个工具性联合体的国家

中也是持有应得原则。另外，当跨国公司有自己的民族同胞，而根据米勒的互分，民族同胞应当属于一

种团结性的社群，所遵行的应该是需要原则。那么，在这里就会发现明显的矛盾，跨国公司对民族同胞

到底是运用应得原则还是需要原则进行分配呢？并且，如果为了满足同胞的需要，那么这个偏袒的程度

应达到何种地步呢[13] (p. 93)？在全球正义问题上强调国家边界问题，可能会危及国家内部的平等主义分

配正义。在国内强调平等主义的分配正义理论“意味着克服自然的与社会的偶然性对分配的影响，因为

他们被认为在道德上是任意的”[17] (p. 314)。然而，米勒却在国家边界这个明显具有偶然性的因素上十

分看重，那么，如果这种偶然的因素被认为具有道德上的重要性，国家内部却致力于屏蔽掉偶然性的因

素。 

4. 总结 

国内学者对于戴维·米勒的研究最早集中于他的“市场社会主义”，后面随着《社会正义原则》一

书中文版的译成，开始对米勒的社会正义理论进行充分的探讨。而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国内学术界发现

米勒的多元正义视角能够为正义问题提供新的视野。而这一学术界研究的理路，实际上也是顺着戴维·米

勒自己理论体系的研究理路。然而，国内学术界的研究有以下三个不足： 
1) 学术来源较为单一。国内学术界对戴维·米勒的社会正义论的成果进行了充分的纵向挖掘。然

而，大部分的研究资料都只围绕着《社会正义原则》一书展开，以至于研究米勒的社会正义论的基本框

架和结构都固定在三个理论假设、人类关系模式及对应原则上、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上。而讨论的内容

也主要是以书论书，虽然也有少数学者将米勒的正义理论同罗尔斯、沃尔泽等对比，但是这种横向对比

的研究仍有不足。 
2) 缺少对米勒民族性的研究。从米勒的情境主义多元论和强调不同民族国家的背景差异中可以发现，

米勒十分注重民族性。他的社会正义理论建立的前提是在一个有边界的国家中，而反对单一的全球正义

标准也是由于他认为不同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下人们难以达成正义原则的共识。并且，他在全球正义理论

中提出的民族责任原则和义务，在于他意识到了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那么，民族性在米勒的

理论当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对民族性的了解显然可以加深我们对其理论的认识。然而，对其民族性

的探讨国内几乎呈现空白。而这一空白，导致将米勒的社会正义理论和全球正义理论有了表面的割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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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正义理论和全球正义理论当作两种不同的层次考虑，而忽略了米勒暗含的利用民族性对其理论进行

连接。 
3) 缺乏对移民问题的探讨。由于国内全球正义理论尚处于前沿问题，但是难民危机问题在欧洲早已

显现。而在探讨全球正义理论中的民族责任、疆域边界、援助义务、公民身份等问题时，移民问题也不

容忽视。既然身处整个世界，我们就不能对移民问题视而不见，我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要求

我们对其他国家的人类同胞负有义务与责任。国内学术界对移民问题较集中于对国内移民进行研究，而

对国际领域下移民问题的研究仍然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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